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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114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資料檢核表-重新評估-跨階段轉銜安置鑑定-有醫療資料
	編    號
	由鑑輔會填寫
	*填表日期
	114年     月     日

	*幼兒姓名
	
	*提報幼兒園
	______國小附幼/幼兒園

	*幼兒現階段就讀階段
	□幼(111年9月2日-112年9月1日)  □小(110年9月2日-111年9月1日)
□中(109年9月2日-110年9月1日)  □大(108年9月2日-109年9月1日)

	*提報身分
	■跨階段轉銜安置鑑定(僅大班生可提報)  

	*提報類組
	□其他障礙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身體病弱  □多重障礙 □自閉症   ■情緒行為障礙

	*業務承辦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本欄由審查人員勾選）
	備註

	
	
	*校內初審
	收件單位複審
	

	一
	鑑定申請資料檢核表
	□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鑑定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鑑定申請表
	□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113學年度及114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請評量至12月份)
必撰寫「十一、情緒與行為問題之行為供能介入方案與行政支援」
	□具備
	□具備  □未具備
	

	
	教學介入方案
(疑似生重新鑑定者需檢附)
	
	
	

	五
	醫療資料 
	□具備
	□具備
	

	六
	幼兒情緒行為量表
	□具備
	□具備
	

	七
	可佐證具特殊需求之質性資料
	□具備 
□無（免附）
	□具備
□無（免附）  
	

	八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詳細版影本
	□具備
	□具備
	

	九
	轉銜會前會會議紀錄
	□具備
	□具備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全，退件(請於補件截止日前完成，逾期不予受理。)

	審查人員核章
	* (學校業務承辦人核章)
	(鑑輔會承辦人審查簽章)


※注意事項：
一、將資料以A4格式彙整，依以上項次依序排列。
二、以幼兒為單位，1位幼兒1個資料夾，資料夾名稱：跨階段轉銜安置鑑定-學校名稱-幼兒姓名(中間使用○)，例如：跨階段轉銜安置鑑定-快樂國小附設幼兒園-王○明，壓縮後寄送檔案至承辦人信箱。
三、檔案皆轉存為PDF檔，檔名為：表件名稱-學校名稱-幼兒姓名(中間使用○)，例如：鑑定申請資料檢核表-快樂國小附設幼兒園-王○明。
請將同意書填妥，並掃描成PDF檔。
臺東縣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報名表暨同意書-重新評估-跨階段轉銜安置鑑定-有醫療資料
	鑑定學年
	114
	編號

	(鑑輔會填寫)
	心評人員學校
	(心評人員填寫)
	心評人員
簽章
	(心評人員填寫)

	提報學校
	______國小附幼/幼兒園
	就讀
階段
	□幼(111年9月2日-112年9月1日)
	□小(110年9月2日-111年9月1日)

	
	
	
	□中(109年9月2日-110年9月1日)
	□大(108年9月2日-109年9月1日)

	幼兒基本資料

	幼兒身分證字號
	
	幼兒姓名
	
	幼兒性別
	

	幼兒出生年月日
	
	主要聯絡人
	
	關係
	
	聯絡
電話
	

	※社工服務□ 無  □ 有，社工：  (姓名/服務單位)    

	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同意書
請務必與家長確實說明並勾選提報身分及類組

	本人經學校說明後已充分瞭解孩子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利義務，並已詳細閱讀及填妥同意書之各項資料，茲 □同意   □不同意敝子弟              接受「臺東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實施鑑定評量與安置所需之各項評量工作。
如經臺東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同意接受特殊教育通報系統建檔與相關特殊教育服務。
	提報身分
	■跨階段轉銜安置鑑定(請填寫下方資訊)
預計就讀的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請確認該校是否有下列班型)
預計就讀的班型：□普通班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是否為學區內學校：□是  □否(務必與戶口名簿做確認)

	提報類組
		□一、其他障礙(有效期限僅至國小一年級結束)
□二、智能障礙
□三、視覺障礙
□四、聽覺障礙
□五、語言障礙
	□六、肢體障礙
□七、腦性麻痺
□八、身體病弱
□九、多重障礙
□十、自閉症
□十一、情緒行為障礙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家長)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家長)聯絡電話：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業務承辦人：                 主任：                  校長(園長)：

※疑似發展遲緩學生之家長若不同意重新評估鑑定，則視同放棄身分。
  請幼兒園教師盡可能填寫完整，並以電子檔繳交。
臺東縣114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表-重新評估-跨階段轉銜安置鑑定-有醫療資料-情緒行為障礙
                                                             填寫日期：114年   月   日
	 幼兒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就學類型
	□集中式特幼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  □其他     

	
	就學期間
	□於   年   月   日開始就讀           
□曾於   年   月   日前就讀           ，於   年   月   日轉學至           就讀

	
	鑑定文號
	民國   年   月   日  府教特字第       號

	
	鑑輔會有效期限
	□學前階段截止   □   年   月   日

	
	固定服用藥物
	□否　□是，藥物名稱:           　　   ；副作用:                   

	幼兒家庭狀況
	排行：      ，兄    人，姐    人，弟    人，妹    人。
家長婚姻狀況：□已婚同住 □異地而居 □分居 □離婚 □喪偶 □未婚 □其他         
家庭結構：
□大家庭(含祖父母、親戚等)   □小家庭(父母、子女)
  □單親家庭(由父或母單方養育) □隔代教養家庭(由(外)祖父母、(外)曾祖父母養育) 
  □寄養家庭(或機構                       　                            )
  □重組家庭(同住為幼兒之繼父或繼母)  □其他                             
主要照顧者（可複選）：□ 父親  □ 母親  □ 祖父  □ 祖母   □ 其他：       。        
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 □其他：            。
家中成員是否有其他特殊個案：□無     □有：                    。
家庭經濟狀況：□富裕  □小康  □普通  □清寒  □貧困
主要經濟來源：□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領有社福單位證明：□無  □(中)低收入戶證明 □特殊境遇 □其他：            。

	
		
	稱謂
	姓名
	國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教養態度

	家長
	父
	
	□本國 
  原住民，      族
□外籍，國籍：       
	
	
	
	

	
	母
	
	□本國 
  原住民，      族
□外籍，國籍：     
	
	
	
	

	其他
照顧者
	
	
	□本國 
  原住民，      族
□外籍，國籍：     
	
	
	
	




	療育資源情形
	□無  □有(請填下方欄位)
	療育項目
	地點
	療育方式
	每週次數
	時間起迄

	例：語言
	早療
到宅
	■個別□團體□其他      
	1/週
	從六個月大開始到現在

	
	
	□個別□團體□其他      
	
	

	
	
	□個別□團體□其他      
	
	




	環境因素評估
	就您的觀察與了解，該幼兒有哪些不利發展的環境因素：(可複選) 

	
	□父母未成年 □父母教育程度低 □父母工作不穩定 □家庭支援不足 □扶養子女多 □家庭氣氛不佳
□單親家庭   □隔代教養       □新移民家庭     □教養態度不適當□教養態度不一致 
□對幼兒缺乏關心   □極少時間陪伴幼兒 □環境刺激不足 □家暴 □受虐兒 □父母或手足為身障者 □對幼兒教育很少參與 □中低收入或經濟困難 
□其他         (如：高風險家庭、特殊境遇婦女) □以上皆無

	
	就您的觀察與了解，該幼兒有哪些有利發展的環境因素：(可複選)

	
	□父母教育程度高 □父母婚姻關係良好 □家庭收入穩定，無經濟困難 □家庭支援充足 
□家庭氣氛良好 □父母教養態度民主且一致 □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互動良好 □與手足互動佳 
□幼兒性情穩定、容易相處，與師長或同儕互動良好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對幼兒的教育參與度高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陪伴幼兒的時間穩定且有親子活動     □家庭功能健全 
□其他                                               □以上皆無

	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基準
	[bookmark: 14]第 10 條
1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致嚴重影響學校適應；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2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
3第一項所定情緒行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在學校顯現學業、社會、人際、生活或職業學習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三、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四、前二款之困難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及輔導所提供之介入成效有限，仍有特殊教育需求。

	醫療資料
	■有醫療資料(請依照有效期限內之醫療資料，填下方欄位)
	□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類別ICF： 
	鑑定日期： 年 月 日

	
	ICD診斷： 
	障礙等級：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診斷證明
	醫院名稱：
	開立日期：年 月 日

	
	診斷：

	
	證明及醫囑：

	□聯評報告書
	醫院名稱： 
	開立日期：年 月 日

	
	疾病診斷
	疑似：
確認：

	
	智力測驗分數
	□無魏氏幼兒智力量表第四版結果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第四版
全智商       百分等級   
語文理解     百分等級   
視覺空間     百分等級   
流體推理     百分等級   
工作記憶     百分等級   
處理速度     百分等級   

	
	適應行為分數
	□無適應行為分數
□有適應行為分數(請摘要結果：項目/組合分數/百分等級)


	□心理衡鑑報告書
	醫院名稱：
	開立日期：年 月 日

	
	智力測驗分數
	□無魏氏幼兒智力量表第四版結果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第四版
全智商       百分等級   
語文理解     百分等級   
視覺空間     百分等級   
流體推理     百分等級   
工作記憶     百分等級   
處理速度     百分等級   

	
	適應行為分數
	□無適應行為分數
□有適應行為分數(請摘要結果：項目/組合分數/百分等級)





	以下內容，請針對幼兒在幼兒園表現情形填寫。

	情緒或行為事件：人際互動衝突多或困難(與大人互動、與同儕互動)、團體適應困難、團體規範難以遵守、情緒起伏大且情緒維持久、在團體中有顯著異狀(例如，皆不說話、顯著異常焦慮、顯著異常畏懼、顯著異常憂鬱)…等。
以下選項，三項擇一項勾選即可，並依其選項繳交或填寫佐證資料：
□無情緒或行為事件，則免填此欄下方內容。
□有情緒或行為事件，繳交園內原有的情緒或行為事件紀錄表佐證(需具備時間/地點、發生什麼事件、發生頻率、幼兒的情緒表現為何、老師做了哪些處理、處理後，幼兒的情緒或行為有何改變。
□有情緒或行為事件，填寫最下方「情緒或行為的事件紀錄」表件(可自行增加欄位表格)

	能力現況
	日常生活表現

	1. 專注力(個別操作的專注力表現、小組課的專注力表現、團體活動的專注力表現…等)：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2. 在校情緒狀況(情緒穩定性、情緒起伏、情緒調節、具體情緒反應、挫折忍受度…):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3. 在校日常生活中與同儕相較，明顯異常之行為(過動、衝動、攻擊行為…):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4. 人際互動情形(與教師、與同儕、其他行政人員…):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5. 團體規範(例行性事務自主性、指令遵從、規範遵從、輪流等待…):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6. 參加戶外教學、社區踏查等行為表現情形: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7. 在家中或社區情緒及行為表現狀況(情緒狀態、行為規範、家長困擾、其他異常行為…):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8. 語言能力(例行指令、非例行性指令、連續指令、複雜句、團體討論的內容、團體規則的執行、一般對話的理解…等)：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9. 其他學習表現說明(學習狀況、認知學習、生活自理狀況…)：
□與一般同齡無異 
□相較同齡者，能力有落後表現，說明或舉例：


	
	幼兒的能力現況，請詳述造成學習或生活的困擾為何?

	
	

	特殊教育需求
	綜合上述，根據幼兒的能力現況，未來升上國小可能的特殊教育需求為何?
	特教教育服務
(可複選)
	□無

	
	□巡迴輔導服務  □聽障巡迴輔導  □視障巡迴輔導
□資源班服務    □特教班教學    □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服務

	助理人員需求
	□無
欲申請時數(       )小時/月：□協助行動 □協助生活自理 □處理行為問題 □其他            

	
	說明申請助理人員原因：(為什麼需要助理人員、助理人員協助哪些事情、…等)


	相關專業服務
	□無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聽能管理 □心理治療 □定向行動 □社會工作 
□其他              

	輔具器材
	□無  
□調頻助聽器  □放大鏡  □點字機  □電腦  □擴視機  □手杖  □輪椅  □助行器  
□站立架  □擺位椅 □溝通輔具    □其他  

	環境調整
	□無 
□斜坡道  □廁所  □電梯 □教室靠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  □其他特殊設施           

	交通服務
	□無 
□交通車接送 □交通費補助

	其他
	□無 
□酌減班級人數	  □其他說明：




	學前特教教師：                      聯絡方式：                        
幼兒園班級教師(最熟悉幼兒者，可多寫幾位)：                 聯絡方式：                  



「情緒或行為的事件紀錄」表件-至少有6個月的長期記錄(可自行增加欄位表格)
	時間/地點
(可寫出幾點到幾點)
	發生什麼事件?
	發生頻率?
(1週/月幾次、1天幾次）
	幼兒的情緒表現為何?
	老師做了哪些處理?
(可複選)
	處理後，幼兒的情緒或行為有何改變??

	
	
	
	□無情緒反應
□有情緒，請說明或舉例表現情形：

	□口語提醒
□肢體提醒
□討論和釐清事件
□演示情境和再次練習
□建立行為契約
□其他：
	□情緒更高漲
□情緒與事件發生時相同，且維持10分鐘以上
□情緒逐漸平靜
□行為未改變
□行為有改變一下下，但下次相似事件發生時，仍再次的發生。
□行為已改善，再次發生的機率較低
□其他：

	
	
	
	□無情緒反應
□有情緒，請說明或舉例表現情形：

	□口語提醒
□肢體提醒
□討論和釐清事件
□演示情境和再次練習
□建立行為契約
□其他：
	□情緒更高漲
□情緒與事件發生時相同，且維持10分鐘以上
□情緒逐漸平靜
□行為未改變
□行為有改變一下下，但下次相似事件發生時，仍再次的發生。
□行為已改善，再次發生的機率較低
□其他：

	
	
	
	□無情緒反應
□有情緒，請說明或舉例表現情形：

	□口語提醒
□肢體提醒
□討論和釐清事件
□演示情境和再次練習
□建立行為契約
□其他：
	□情緒更高漲
□情緒與事件發生時相同，且維持10分鐘以上
□情緒逐漸平靜
□行為未改變
□行為有改變一下下，但下次相似事件發生時，仍再次的發生。
□行為已改善，再次發生的機率較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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